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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中国证监会《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公

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公司有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及相

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

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现金分红结合了公司当前的发展阶段和自身盈利水平、

资本需求等因素，兼顾了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兼顾了投资

者分享公司成长与发展成果等要求。 

我们同意董事会拟定的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的相关规定及要求，

本着公正、公平、客观的态度，独立董事对本集团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对外担保业务属于正常业务之一，《公司章程》

就审批权限做了明确规定，针对担保业务的风险特点制定了具体的管理办法、操

作流程和审批程序，从而有效控制了担保业务的风险。 

本集团对外担保均系正常表外业务，表外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 月 31日 

银行承兑汇票 553,527 473,598 

开出信用证 176,517 162,473 

开出保函 112,564 88,940 

信用卡及贷款承诺 525,923 45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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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没有对关联方的特殊担保情况。报告期内，能认真执行证监会【2003】

56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没有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202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公司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和驻行纪检监察组组长继续按照深化市管国有

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革意见实施薪酬分配，公司行长和副行长实行了职业经

理人薪酬制度，职工监事仍执行公司统一的薪酬分配体系。我们认为 2020 年度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符合《公司法》《公司职业经理人考核薪酬办法》及国家相关

政策的规定。 

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所提供的议案材料，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21 年度审计服务工作无异议，同意

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 2020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评价，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公

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我们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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